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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财政局

住房保障的“常州模式”

“十
一五”以来，江苏省常州

市紧紧围绕“政府主导、

多元投入、市场运作、保

障性质”这根主线，不断创新住房保障方

式，扩大保障范围，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

体系，在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同时，

注重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走出了一

条具有常州特色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新路。

突出五大创新

（一）创新住房保障范围。2007 年 5 月，

常州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区住房保障规

划，确定了全市住房保障的基本原则和总

体目标，界定了保障范围和对象，明确了

保障进度和要求，制定了保障措施和政策。

一是以人为标的。以保障人人有房住为目

标，将城区范围内人均住房在 18 平方米以

下、人均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收入 80% 的家

庭全部列入保障范围。二是分层保障。对

人均住房在 18 平方米以下、人均可支配收

入低于全市平均收入 50% 的低保户和低收

入群众，实施廉租房保障 ；对人均住房在

18 平方米以下、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全市

平均收入 50—80% 的较低收入群体，提供

经济适用房保障 ；对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

又不符合廉租房申请条件的社会“夹心层”

和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人员，为其提供

公共租赁房。通过三种保障形式的互相补

充、互相衔接，达到全面覆盖。

（二）创新经济适用房补贴方式。2009

年 2 月，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当时

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在财政部门建议

下，市政府对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方式进行

江苏省常州市不
断创新住房保障
方式，扩大保障
范围，在加大力
度建设保障住房
的同时，注重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走出了
一条具有常州特
色的保障性住房
建设新路。

292011.15  中国财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30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

五大创新：

5. 创新住房保障
资金管理模式

3. 创新资金保障
模式

2. 创新经济适用
房补贴方式

1. 创新住宅保障
范围

4. 创新住房保障
的组织和制度
建设

了重大改革，暂停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变暗补为

明补，由“补砖头”改为“补人头”，对符合条件

的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家庭，全部实行每户 8 万元

的购房货币化补贴，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家庭从此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全市所有普通商品房楼盘

内自由选购住房，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的个性化

需求。

（三）创新资金保障模式。2009 年 3 月组建成

立了注册资本 10 亿元的常州市公共住房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房投公司”），以市场化

的融资方式，向各金融机构争取住房保障资金支

持。为保证房投公司具备持续的投融资能力，为

房投公司注入了 3000 亩 ( 现在已落实 2800 亩 ) 土

地资源，并将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每年提取土地

出让净收益 10%、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用于住

房保障的部分、一级土地开发实现的净收益、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配建指标中的异地建设资

金、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时退回的补贴资金和

增值中的政府分成部分等作为信贷融资的还款

来源。在此基础上，依托房投公司优质资产向各

金融机构融资，累计融资 30.19 亿元。 

（四）创新住房保障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成

立常州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廉租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资格条

件的审核。先后印发了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建设的

一系列实施意见、管理办法和制度，进一步完善

了住房保障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

（五）创新住房保障资金管理模式。为管理

好房投公司 40 多亿元规模的资金，结合住房保

障资金的实际情况，创新资金管理模式。一是将

住房保障资金纳入财政管理，建立资金预决算制

度。明确市财政部门负责住房保障资金的管理、

预决算审核以及监督检查。二是科学审核住房保

障资金年度预算和房投公司管理费用预算。建立

日常报表和专管员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住房保

障资金使用情况。三是进一步明确了财政和审计

部门的监督职责。财政部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

市区住房保障资金严格按照市政府批复的预算

执行 ；审计部门加强审计监督，确保市区住房保

障资金规范运作。四是外派财务总监。投融资主

体的资产变动、资产运作、资金运用、经营决策、

对外报送或披露的财务文件等重大决策事项，

由董事长或总经理与派驻财务总监共同审核并

签署书面意见，确保了财政监督落到实处。

凸显制度优势

通过五大创新举措，逐步建立了具有常州

特色的住房保障模式，无论在保障范围，保障力

度和保障效果上，均取得显著成效。

（一）经济适用房实现多赢。经济适用住房

货币化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 7011 户家庭享

受了经济适用房 8 万元补贴，经济适用房申请和

购房家庭数量达到了往年实物分配时期的 1.42

倍，真正取得了多赢政策效果。

（二）廉租房保障有力。截至 2010 年底，全

市符合条件的 7210 户家庭已享受了廉租房住房

保障，其中 1144 户是实物配租、4968 户是租金

补贴、800 户是租金减免。

（三）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加快。通过六大举

措，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有效解决

了公租房房源不足的难题。一是集中新建。按照

区位分布合理、居民生活便利的原则，在城区不

同方位的 5 个地块，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4883

余套。二是分散配建。规定市区包含有居住（住

宅）性质用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必须按住宅

总建筑面积的 3% 分散配建保障性住房。房地产

开发企业可以选择在本项目自行建设，也可以通

过向政府缴纳异地移建款的方式进行指标置换。

目前已有 28 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落实了配建指标，

可落实保障性住房房源 13 万平方米。三是定向

代建。在一些已部分开工的商品房或安置房小区

中，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要求，向开发建设

单位订建了 1167 套公共租赁住房。四是批量收

购。对房地产建设项目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条件

的，由政府通过市场进行收购，现已收购 1574 余

套。五是零星收购。考虑保障对象的就业、就读

及生活习惯，一切从有利于降低保障对象的生活

成本出发，在中心城区面向二手房市场，收购符

合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住房。六是园区自建。各

区在其工业园区和工厂聚集区建设供外来务工

人员和新就业人员居住的公共租赁住房。

责任编辑　陈素娥

CHINA  STATE  FINANCE 本期专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住房保障的“常州模式”



